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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际博弈视角下长三角跨省域湖泊
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研究
□　蒋欣怡，于　涛

[ 摘　要 ] 在区域协同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跨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府际博弈则是其症结所在。
研究提出：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博弈以及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博弈，构成了跨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领域的“十”
字形“博弈框架”，并最终促成了跨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模式；②发展水平、发展观念、生态空间等级等因素影响了府际
博弈中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了不同的主体类型，加之不同的外部驱动力，构成了跨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模式的形成机制；
③长三角跨省域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模式可以分为“高位推动”下的网络型治理模式、危机干预下的松散型治理模式和经
济驱动下的依附型治理模式，三者在主体类型、驱动力及特征等方面有所不同。此次研究在理论上建立了府际博弈视角下跨
省域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模式的研究框架，以期为跨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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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ross-province Lake Spac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the Angle of 
Intergovernmental Gaming/Jiang Xinyi, Yu Tao
[Abstract] Intergovernmental gaming is the core issue i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ross-regional ecological spa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s that firstly, the gaming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gaming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make up the crossed gaming in collaborative cross-region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eventually enhances the model of 
governance;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level,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space have influenced the 
behaviors of subjects in intergovernmental gaming and have structure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ross-regional ecological 
space governance; thirdly,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s in cross-provincial lake spac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etworking governance driven by higher forces, loose governance with interventions at crises, and 
economy-driven attached governance; each having its own subjects, driving force, and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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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治理方式无法解决跨行政区的生态环境治理问
题，可转移的外部性 [1] 以及跨区域收益、远期收益等
特点带来了“负和博弈”“公地悲剧”等负面影响 [2-3]，
不利于区域生态保护，在此情况下区域的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成为根治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路径。

0引言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但流动性强、
跨域特征明显的河湖流域环境问题还未得到根治，污
染和富营养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传统的基于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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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博弈示意图 图 2  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博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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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是我国建制悠久的一级地方行政
单元 [4]，由于行政壁垒的存在，跨省域
污染事故的解决成本远高于跨市域或跨
县域生态问题的解决成本，造成了跨省
域生态空间的治理难题。随着生态保护
意识的增强，环境治理也从单纯的环境
视角转向了复合空间视角。同时，国土
空间规划改革也使生态空间治理成为环
境治理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重要抓手。

政府是环境协同治理的主体之一，
肩负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其职
责包括生态信息搜集、生态空间规划、
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生
态环境安全监督五个方面 [5]。在跨行政
区环境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不同行政区
的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围绕生态空间治
理展开府际博弈，这是区域环境治理的
症结所在 [6]。治理模式是治理的集中体
现，研究跨省域生态空间治理的府际博
弈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治理模式并完善
博弈机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有很
大帮助。

1府际博弈：跨行政区域生态空间
治理的关键所在

城市发展与治理随着要素的流动而

逐渐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 [7]，跨域生态
空间尤其是河湖流域具有跨越区域的外
部性、天然而生的公共性及层次性等特
点 [8]，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往往出现权责
不清、治理不力、污染反复等现象 [9]。
以往研究多认为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
式 [10-11]、管理体制不顺 [12-13]、制度不完
善 [14-15] 等是治理不力的主要原因，对
跨行政区的湖泊生态空间治理的特殊性
认识不足。随着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
跨行政区的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得到
关注，如李胜、赵树迪等学者认为府际
博弈是造成跨区域环境治理困境的深层
次原因 [1，6]。府际博弈即政府之间的权
利博弈，是各级政府主体围绕行政区利
益而展开的博弈，主要包含纵向和横向
两方面，即中央与地方间的博弈以及各
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构成了“十”字形
的“博弈框架”。

1.1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博弈：
环境治理信号传递与对策博弈

在当前社会发展转型、经济体制转
轨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
更加凸显，在上传下达中产生纵向博弈。
在跨域河湖流域协同治理中，存在“高
位推动”现象，中央政府出于高质量发

展及生态保护的需求，要求地方政府开
展环境保护与协同治理，传递自上而下
的环境治理信号，同时根据要求出台一
系列环境治理方针以应对环境保护问题。
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不止一
个，因此相同的环境治理信号传递会产
生不同的效果，因发展水平、发展观念
等因素影响，会出现信号的严格执行者
和宽容执行者。信号的严格执行者依据
政策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并向中央政府
传递正向的治理成效信号；信号的宽容
执行者轻视政策，会简单进行环境治理，
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但出于对绩
效的考虑会选择向中央政府传递虚假的
正向治理成效信号，完成自下而上的信
号传递。中央政府根据水质情况对地方
政府的信号传递进行判定，识别出宽容
执行者并对其进行处罚，责令其按要求
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由此形成了中央和
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机制 ( 图 1)。

1.2 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博弈：利益
权衡与府际竞合的产生

河湖流域的流动性促成了地方政府
间博弈的产生，这种博弈也促使府际竞
合的出现。当上级政府的环境治理信号
传递到地方政府时，横向博弈便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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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拥有先进经验。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长三角地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
质量”两个关键词，继续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检验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因此，长
三角区域跨省域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
模式具有代表性和可借鉴性。

长三角范围内存在 4 个跨省域的湖
泊生态空间，即太湖、高邮湖、石臼湖
和固城湖。其中，固城湖面积较小，在
生态空间治理方面不具代表性；太湖、
高邮湖和石臼湖面积较大，位于不同省
市交界处，在协同治理中的府际博弈强
度较大，在治理方面具有差别性，同时
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是进行长三角跨
省域湖泊生态空间研究的典型案例。因
此，本文选择太湖、高邮湖和石臼湖作
为研究对象 ( 表 1)。

在相关环境治理模式的研究中，多
以治理主体 [16]、主体关系 [17]、治理方式 [18]

等划分治理模式，并未从本质上进行区
分。本文则通过“透视”府际博弈机制，

对长三角跨省域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
模式进行划分，包括“高位推动”下的
网络型治理模式、危机干预下的松散型
治理模式和经济驱动下的依附型治理模
式三种。

2.1“高位推动”下的网络型治理
模式—太湖

太湖位于长江下游平原，其流域包
括江苏省苏南的大部分地区，浙江省的
湖州市、嘉兴市、杭州市，以及上海市
的大部分地区，涉及江苏省、浙江省和
上海市两省一市。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
水湖，其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景观价
值较高，治理层级也较高，具有一定的
重要性，在“高位推动”下构成网络型
治理模式。
2.1.1“高位推动”效应促进协同治理
的产生

在以太湖为代表的网络型治理模式
中，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效应明显。
太湖流域治理涉及面积较广，出于顶层

信号的严格执行者是积极主动从事河湖
流域治理的地方政府，一般而言能充分
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其出于对生
态环境价值的认同而展开河湖流域治理
工作。信号的宽容执行者受限于发展等
级，无法主导环境治理，或主观上未认
识到治理的重要性，存在观望心态，进
而“宽容”开展治理工作。因为河湖流
域治理具有跨区域收益、远期收益等特
点，宽容治理会导致整体治理效果不理
想，而严格执行者的治理投入与成效又
不匹配，所以产生了三种行动路径：一
是治理积极性被严重打击，严格执行者
转变为宽容执行者，治理工作因陷入“囚
徒困境”而停滞不前，导致环境恶化；
二是要求宽容执行者进行赔偿，弥补河
湖流域治理的巨大投入，在赔偿驱动下
宽容执行者开展协同治理；三是转变治
理方式，主动促进协同治理的产生。由此，
构成了横向府际博弈机制 ( 图 2)。

综合来看，博弈的目的是使环境治
理以最小的投入收到最大的成效，博弈
的非均衡性困境会给河湖流域治理带来
危机。在跨域生态空间治理中，发展水平、
发展观念、生态空间等内在影响因素会
使治理主体产生不同的行为选择，从而
影响治理效果。同时，政府的“高位推动”
和经济利益等外部驱动力会在治理模式
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促进不同
治理模式的形成 ( 图 3)。本文通过“透视”
跨省域湖泊生态空间中的府际博弈和府
际关系，对长三角跨省域湖泊生态空间
协同治理的基本模式进行研究。

2府际博弈视角下长三角跨省域
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模式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最大的城市群，
是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六大城市群之一。
2020 年，长三角城市群的生产总值占全
国生产总值的 20.19％，是我国经济最为
活跃的地区之一，在生态空间治理方面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湖泊名称 涉及市县 交界地域   水域面积 /km2

太湖 无锡市、苏州市、湖州市、常州市等 苏浙交界 2 338.10 

高邮湖 高邮市、天长市、金湖县、宝应县 苏皖交界 760.67 
石臼湖 南京市、马鞍山市 苏皖交界 207.65 

图 3  府际博弈下的治理模式形成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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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太湖高度关联的省市协同示意图 图 6  高邮湖松散型协同治理模式示意图

把控，国家设立了太湖流域管理局作为
派出机构，下设多个部门，职责涵盖规
划计划、水资源管理、河湖管理、水土
保持等多个方面，是太湖流域综合治理
的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中信号的严格执
行者和宽容执行者将统一接受派出机构
的监督与管理，派出机构作为中央意图
的直接传递者与政策的监督执行者，在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起到“中间人”
的作用。中央政府负责统筹制定治理的
总体规划和总目标，设定派出机构承担
主要治理任务，各行政区政府配合执行

政策 [16]，由此形成了太湖流域治理中的
“中央政府—派出机构—地方政府”互
动模式 ( 图 4)。
2.1.2 严格执行者 + 严格执行者：府际
竞合产生自主合作同盟共同应对

环太湖地区经济社会发达，发展观
念先进，在“高位推动”之下，各地方
政府成为信号的严格执行者。在太湖的
流域治理中，省级层面涉及江苏省、浙
江省、上海市两省一市，它们均属于太
湖治理中的严格执行者。江苏省将隶属
于省环保厅的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升

图 4  太湖协同治理中的“高位推动”效应示意图

格为省政府直属部门，直接由分管副省
长负责。同时，开展省部级联席会议商
议治理具体事宜，颁布省级法律法规和
规划方案等。在市级层面，环太湖五市
( 无锡市、苏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和
常州市)共同举办了治理太湖联席会议，
探讨治理太湖的合作意向和合作机制 [18]。
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共同利益的驱动下，
自主合作同盟形成，其采取协商、交流、
谈判等手段进行共同决策，通过协定达
成共识，对各政府成员的行为选择进行
约束 [19]，并制定法律、制度等促进跨省
域湖泊生态空间的协同治理 [20]，使太湖
流域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图 5)。

2.2 危机干预下的松散型治理模式 
—高邮湖

高邮湖位于淮河下游，跨江苏省高
邮市、宝应县、金湖县与安徽省天长市，
是江苏省第三大湖泊。在高邮湖的流域
治理中，实际的操作权力被下放，相关
县级市成为主要的治理主体，共同开展
高邮湖的治理工作。受限于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湖泊等级等因素，各治理主体
间因相同的利益诉求而构成松散型治理
模式 ( 图 6)。
2.2.1 驱动力：环境危机下政府干预，
出现突破行政壁垒的行为尝试

受环境问题和发展观念转变的影
响，各政府开始关注高邮湖的环境问题
并干预湖泊生态环境治理，开展协同治
理探索，以适应新的发展模式。这种驱
动力属于环境治理的一般驱动力，即在
环境危机下产生的协同治理驱动力。县
和县级市作为主体，基于相同的利益诉
求结成治理伙伴关系，跳出横向与纵向
交织的复杂权利关系网络，围绕高邮湖
治理这一领域展开合作并进行协同。在
高邮湖的流域治理中，各政府主体处于
平等地位，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
松散，协同治理合作联系处于中等水平，
尝试进行突破行政壁垒的行为，探索合

表 2 三种治理模式对比

湖泊名称 模式 主体特征 驱动力 特点

太湖 “高位推动”下的网络
型治理模式

严格执行者 +
严格执行者

中央政府指挥
和推动

产生自主合作同盟共
同应对

高邮湖 危机干预下的松散型治
理模式

宽容执行者 +
宽容执行者

环境危机下的
政府干预

产生突破行政壁垒的
行为尝试

石臼湖 经济驱动下的依附型治
理模式

严格执行者 +
宽容执行者

一体化发展的
附属产物

产生被动依附现象，
形成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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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单向的流动因利益的一致性而出
现被动的反向依附，从而逐渐形成互相
依赖的最终模式 [23]。

 
2.4 小结

对比总结以上三种模式可以发现，
它们在主体特征、驱动力等方面均存在
区别 ( 表 2)。受发展水平、发展观念、
湖泊重要等级等因素影响，各主体围绕
协同治理展开博弈，在外部驱动力下形
成了不同的跨省域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
理模式 ( 图 8)。

在主体特征层面，严格执行者和宽
容执行者构成不同的组合。在太湖的流
域治理中，各主体均为严格执行者，促
使治理同盟产生，促进了协同治理的有
效落实；在石臼湖的流域治理中，“严
格执行者 + 宽容执行者”的组合促成了
经济驱动下的依附型治理模式产生，在
一定程度上治理了环境污染；在高邮湖
的流域治理中，各主体均为宽容执行者，
这虽然会产生突破行政壁垒的行为尝试，
但是也带来了受限于发展水平的协同治
理困境。

在驱动力层面，三种模式的强弱不
同。在太湖的流域治理中，在中央政府
的推动下构建了统一管理部门，各省市
也自发形成同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协
作机制；在石臼湖的流域治理中，“宁

理的治理方式。
2.2.2 宽容执行者 + 宽容执行者：受限
于发展水平的协同治理行为困境

县和县级市是高邮湖流域治理的实
际主体。2020 年相关统计年鉴数据显
示，高邮市、天长市、金湖县、宝应县
均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且受政府层级的
限制，县级市主体成为环境治理的宽容
执行者。目前，高邮湖的协同治理力度
仍处于较低水平，其根据行政区进行管
辖范围的划分，协作形式停留在治理内
容及治理方式的统一上；高邮市作为主
要主体率先开展治理，其他县市进行模
仿学习。在尝试突破行政壁垒时，由于
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上级政府的协调
推动，这种治理模式在跨省级行政区方
面开展工作的难度较大，无法形成高效
运作的协作机制，在协作过程中较易产
生行为困境 [21]。
 
2.3 经济驱动下的依附型治理模式 
—石臼湖

石臼湖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溧水区
和高淳区、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当涂县和
博望区三区一县的交界处，是苏南第二
大湖，属于长江流域。南京市和马鞍山
市共同负责石臼湖的治理工作，在地方
政府的横向博弈中，由于两个主体间存
在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形成了依

附型治理模式 ( 图 7)。
2.3.1 在一体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巨大
差异的驱动下，生成主动依附

南京市与马鞍山市的地理距离极近，
一体化发展态势明显，在频繁的要素流
动和深度合作之下，两市推进了一系列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22]。2020 年统计年
鉴数据显示，南京市 GDP 是马鞍山市
GDP 的近 7 倍，区域范围内南京市集聚
要素的能力也远大于马鞍山市。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以及南京都市圈建
设的重大机遇之下，马鞍山市成为石臼
湖流域治理的宽容执行者，主动依附于
南京市，由南京市主导协同治理工作和
资金投入，由此形成依附型治理模式。
虽然南京市和马鞍山市的行政目标以及
对彼此资源的需求程度一致性较高，在
依附型治理模式下的沟通成本较小，但
是一方治理的积极性低也较易导致掣肘
现象出现。
2.3.2 严格执行者 + 宽容执行者：产生
被动依附现象，形成治理共同体

在依附型协同治理模式下，严格执
行者和被动的宽容执行者之间体现出高
度的利益一致性。在生态要素的流动性、
治理的非即时性等影响下，南京市和马
鞍山市出现了“共命运”的特征，南京
市实际上也被动“依附”于马鞍山市，
形成了石臼湖的治理共同体。在这个过

图 7  石臼湖依附型协同治理模式示意图 图 8  三种治理模式形成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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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滁一体化”建设为协同治理提供了契
机，环境协同治理随一体化进程快速推
进；在高邮湖的流域治理中，实际参与
治理的均为周边县或县级市，它们在
环境危机的干预下自发形成合作，驱动
力较弱，从而导致跨省域协同治理的困
境出现。

3府际博弈视角下长三角跨省域
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策略

在府际博弈视角下，驱动力是博弈
的外部推力，严格执行者是博弈的积极
因素，制度机制则是博弈的规则。因此，
应从驱动力、主体、机制三个方面完善
和规范协同治理的府际博弈，促进形成
稳定有效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府际竞合，
确保“决策—协调—执行”治理体系的
有效落实 [24]，从而助力长三角地区高质
量的跨省域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工作
开展。

3.1 塑造自上而下的强驱动力，推动
跨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
3.1.1 加强环境治理领域的“高位
推动”

“高位推动”效应是促进严格执行
者产生、推动协同治理有效展开的重要
前提。国家应提升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
度，秉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的生态观念，督促地方政府进行跨域生
态空间协同治理，通过发布政策文件、
开展会议等形式对地方政府进行宣传教
育，纠正不当的发展观念，加强“高位
推动”。
3.1.2 探索实施可落地、可持续的
流域综合规划

建议以流域规划为强制驱动力，推
动协同治理的产生。首先，明确流域综
合规划的法律地位，划定国家级和省级
两个层级，并依照湖泊的重要性进行等
级划分；将流域综合规划与市县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进行对接，
以合理衔接并指导相关规划 [25]。其次，
提高流域综合规划的综合性和可实施性，
完善规划的可持续性机制。流域综合规
划的目标应具有针对性，注重兼顾刚性
约束与弹性变化，并要增强规划的可操
作性和可持续性。

3.2 制定激励机制，促进严格执行者
和府际合作的出现

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在
处理区域环境问题时往往不愿选择率
先或独自承担治理环境的成本，这就容
易造成宽容执行者的出现。因此，需要
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来激发地方政府
的协同治理积极性，促进严格执行者和
府际合作的产生。
3.2.1 建立流域产权制度和生态补偿
制度

在湖泊生态空间公共性特点和公共
物品属性突出的背景下，很容易出现大
量的“搭便车”行为。因此，需在河湖
流域领域明晰产权制度，打破流域管
理的行政界限，破除权利产权，建立具
有排他性的流域产权，探索湖泊产权单
元化 [26]。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流域范围内生
态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平等协商建构的
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生态
环境保护机制 [27]，有利于激发湖泊生态
空间协同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应制定
出台流域生态补偿的相关法律制度，使
其有法可依；完善协同机制的顶层设计，
差异化制定补偿政策；将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与其他市场化治理手段相结合，推
进水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通过市场力
量的介入提高协同治理效率。
3.2.2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

建议将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情况
纳入政府绩效评估的评估指标中，以激
励政府从事跨省域湖泊生态空间的协同
治理。同时，将协同治理的任务进行分

解，落实“责任到人”，明晰个人职责
和奋斗目标，落实政府职能和发展战略。

3.3 建立约束和协调机制，明确责任
制度，规范府际博弈
3.3.1 健全法律体系，明晰责任制度

建立健全湖泊治理的法律法规体
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各个
政府主体的职责范围、治理权限、保障
机制、治理程序等，规范各机构、组织
和个人的环境治理行为。同时，在国家
层面制定专门的湖泊治理法，弥补我国
法律体系在生态治理方面的缺漏。
3.3.2 建立协调机制

跨省域的协同治理关键在于建立可
以突破行政壁垒的体制机制，形成高效
的协商体系。因此，应完善政府间的协
调机制，以定期举办论坛、会议等形式
成立政府间的合作交流平台，促进政府
间的横向交流；联合自然资源相关部门
进行规划协商，在跨域生态空间保护方
面形成规划约定，同时协调对接各类规
划编制，将对接协调结果纳入各自的法
定规划，必要时可由中央政府设立派出
机构，以此完善纵向的协调机制，并参
与横向博弈的协调。
3.3.3 促进公众参与

建立统一的公众意见征询机制，定
期举办联合征询会议。以社区为单位进
行公众意见的征集，提供多种渠道的公
众参与方式，注重公众对湖泊协同治理
的评价；联合媒体进行协同治理的报
道，提高曝光度和关注度；积极引导具
有灵活性和机动性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
理工作。

4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内容：一
是“透视”跨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中的
府际博弈。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博
弈通过环境治理信号传递与对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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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地方政府进行跨域生态环境治理；
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博弈因利益权衡最终
产生府际竞合。纵向和横向的博弈不断
交互作用，同时多种因素影响主体的治
理行为选择，从而促成不同协同治理模
式的形成。

二是总结了长三角跨省域湖泊生态
空间治理模式。本文将长三角范围内跨
省域湖泊生态空间的协同治理模式总结
为“高位推动”下的网络型、危机干预
下的松散型、经济驱动下的依附型三种，
三者在主体类型、驱动力及特征等方面
有所不同。

三是基于府际博弈的视角提出应对
策略，通过自上而下的强驱动力推动跨
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同时制定激励机
制，促进严格执行者以及府际合作的形
成，并建立约束和协调机制，明确责任
制度，规范府际博弈，助力长三角跨省
域湖泊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的有效实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发展，跨
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关
注，如何进行协同治理成为相关研究的
重要课题。跨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是博
弈的产物，本文试图探究跨省域湖泊生
态空间协同治理模式的形成机制并对其
进行区分，以此寻求跨域环境问题的解
决良方。然而，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协同
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对市场力量、公众
力量关注较少，未来还需要通过多学科
的研究、跨学科的合作，从理论上促进
湖泊生态空间的协同治理，助力生态文
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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